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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黃毓
民在立法會內
擲杯，法官便
以時任特首梁
振英沒有表示

出驚恐，便判黃毓民上訴得直。
近日吳文遠在2016年9月擲三
文治誤中梁振英身旁的G4，法
官又以該G4「從容不迫」「根
本看不到半點憂慮」為由，判吳
文遠得直。而G4 其實是久經
訓練的，縱使擲來的不是三文
治，而是其他硬物，同樣會從
容處理。 這兩個判決都令公眾
譁然，因為這等同縱容意圖襲擊
者。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外國

政要經常訪港。 難道美國總
統訪港（1998年時任總統克
林頓曾訪港）， 有反美示威
者投擲三文治甚或水杯， 示
威者也可以援引這些案例來脫
罪？ 美國總統見慣大場面，
其對示威者擲來物品， 只會
安之若素； 這難道又是「未
受驚嚇」的證明？無怪乎前段
時間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港
時，有多名保鏢重重保護，
因為香港的法律制度，客觀上
是縱容示威者的！
法律的本意是維護公義的，

用受襲者是否驚恐、是否「輕描
淡寫」來判斷襲擊是否成立，這
是否穩妥？法庭維護和平示威的
自由，沒有錯；但擲杯、擲三
文治是否屬和平示威？有了這兩
個案例，日後他國政要訪港時，
示威者又以身試法，以為可以
僥倖脫罪；但那些政要，例如
美國總統的貼身保鏢等，又會
否「只是」擋隔擲來的示威物
品？
公眾會問，為何向特首投擲

示威物品，可以脫罪？那可不
可以向訪港的美國總統投擲水
杯和三文治？
公眾亦會問，法庭是否在縱

容襲擊者？

馮煒光

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於3月5
日發表的《政
府 工 作 報
告》，寫得非

常踏實，內容全面務實，去年
中國經濟穩中求進，令經濟增
長了6.6%，總量突破90萬億
元人民幣，又在防風險、惠民
生、環保等工作上做得很出
色。我認同報告所說「中國人
民有戰勝任何艱難險阻的勇
氣、智慧和力量，中國的發展
沒有過不去的坎」，相信國家
與人民共同努力，國家必定繼
續成為全球經濟之重要動力，
為全球人類福祉作出貢獻。
報告提出一系列新措施，推

動經濟發展，優化營商環境，
也推出一連串惠及民生、促進
社會公義的措施，當中全年減
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
2萬億元人民幣，減稅降費切
實到位，有助市場主體應對各
項挑戰，可見中央政府對經濟
及社會民生的承擔。我認為未
來還可以擴大減稅範圍，直接
惠及市民大眾，讓其分享經濟
發展成果。
對於香港，報告提及「香

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分別
各3次，並提到「支持港澳抓
住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更好
發揮自身優勢，全面深化與內
地互利合作」，證明國家對香
港的關心。香港應把握「一帶
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的
發展機遇，發揮「一國兩制」
之優勢，融入國家和大灣區的
發展。我相信「一國兩制」的
成功必定能在歷史上留下光輝
的一頁。
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來說

是一個再次騰飛的機遇，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一致支持要
積極向大眾，尤其是年輕
人，宣傳推廣大灣區為香港
經濟、社會民生帶來的機遇
及好處，除了推動香港成為
世界級的創科中心，有利各
行業擴大市場，亦為大家提
供理想的生活環境，有利港
人創業、發展事業及移居，
大灣區的發展實際上可以令
每個香港人受惠，因此我認
為大灣區的發展與香港市民
息息相關，大家也應積極支
持及參與粵港澳大灣區之建
設，把握這個難得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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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報告》積極應對國內外形勢
我從未缺席關注每年兩會上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今年的報告很明顯面對嚴

峻的國際形勢，作出積極的回應。多年前我曾經提出，我國對外開放後，政府規劃政策

應多考慮國際環境。1999年，時任總理朱鎔基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堅守承諾，人民幣不貶

值，穩定了國際經濟形勢。2009年，時任總理溫家寶面對國際金融海嘯下的信心危機，

毅然決定以4萬億元人民幣救經濟，結果為中國經濟開創了一個新時代，高鐵悄然改變

了區域發展格局，也為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奠下基礎。今天中國面臨

的，是以美國為首的、意圖通過貿易戰打斷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新挑戰。

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一開始
就點出：「我國發展面臨多年少有的國內
外複雜嚴峻形勢，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
力……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多邊主義受
到衝擊，國際金融市場震盪，特別是中美

經貿摩擦給一些企業生產經營、市場預期帶來不利影
響。」但是，李總理也充滿信心地說：「在中國共產黨
領導下，中國人民有戰勝任何艱難險阻的勇氣、智慧和
力量，中國的發展沒有過不去的坎。」

農村成為中國內需增長點
在宏觀調控方面，今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大

幅度減稅降費，在全年財政支出23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規模下，降低企業增值稅稅率及社保繳費負

擔，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稅降費近2萬億元。農村
成為中國內需的增長點，由於農村土地流轉不

是改變土地產權，也成為2.5億外出務工勞
動力回流的基地。這是中國經濟的特

色。
《政府工作報告》提

出，國民經濟發
展 的 目

標是GDP取得6％至6.5％的增長。按照「十三五」規
劃的指標，GDP年均增長6.5％，即於2020年底達
926,326億元；2018年GDP已經是900,309億元，兩
年後達標應無懸念。如此大力刺激經濟，只是為了達至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當然，今年的預算支出達
221,924億元，財政赤字2.76萬億元，也是歷史新高。
赤字率（赤字／GDP）2.8％，比去年預算高0.2個百分
點。這仍在安全區間，但是各級政府對壓縮公共財政開
支就不能漠視，如何通過經濟增長增加稅源是長期的財
政結構性問題。

通過《外商投資法》鼓勵投資
李總理說：「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重點是提振市場信

心，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經濟
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只要就業穩，收入增，
我們就更有底氣。」
在金融方面採取穩健政策。廣義貨幣供應量（M2）

增長較為謹慎，只增長8％，主要是改革完善貨幣信貸
投放機制，適時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數量和價格
手段，引導金融機構擴大信貸投放。在對外經濟方面繼
續擴大開放政策。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更加注
重規則等制度型開放。主要是加大吸引外資力度，進一
步放寬市場准入，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允許更多領

域實行外資獨資經

營。
今次兩會將討論並表決《外商投資

法》。關於投資促進主要從四個方面做
了規定：一是明確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
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二是
明確國家支援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同等適用於外商投資
企業；三是明確外商投資企業平等參與標準化工作和政
府採購活動；四是明確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依法通過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債券等證券以及其他方式進行融資。關
於投資保護：一是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產權保護；二
是強化對涉及外商投資規範性文件制定的約束；三是促
使地方政府守約踐諾；四是完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維權
機制。關於投資管理：一是落實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
清單管理制度；二是與有關法律法規相銜接，規定外商
投資項目的核准、備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三是規
定國家建立外商投資資訊報告制度；四是維護國家
安全。這條法律對外商到中國投資有很大的影
響。
李克強總理在國際形勢嚴峻的環

境下作了一個充滿信心、鬥
志昂揚的《政府工作
報告》。

近期有兩宗針對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
普通襲擊案都上訴得直（分別是黃毓民案

和吳文遠案），被告均能脫罪，判決影響深遠，法庭似
未能彰顯公義，反有縱容暴力之嫌。兩宗案件初審時被
告均罪名成立，並被判處監禁的刑罰，但上訴至高等法
院時均被放生。

筆者不想猜測法庭的動機，但司法公正涉及觀感。明
明犯法，卻因法官的主觀意志及一些所謂「技術性理
由」，令被告脫罪，很多市民都覺得匪夷所思，質疑這
就是香港的法治嗎？
普通襲擊是普通法罪行，只要被告蓄意或罔顧後果，

作出令受害人憂慮當場會遭到非法武力對待的行為，便
足以入罪。即使沒有身體接觸，也可構成襲擊罪。黃毓
民掟杯案中，法官張慧玲認為梁振英並無驚恐或憂慮被
襲，故裁定黃襲擊罪不成立，上訴得直，得以脫罪。

以受襲者是否驚恐作定罪標準值商榷
吳文遠掟三文治，擊中署理總督察的身體，犯罪行為

已然形成。吳的犯罪意圖是襲擊梁振英，這個意圖轉移
至總督察身上，這是十分清晰的。法官邱智立也認為，
如告吳掟梁振英，普通襲擊可以罪成，但現在告吳掟署
理總督察而定罪，法官則認為不穩妥。
其實，這正是法律上的「惡意轉移」行為，告普通襲

擊署理總督察，罪名也應成立。但法官就認為，證據顯

示署理總督察未有驚恐，為被告開脫，所以判吳上訴得
直。與黃毓民案脫罪理由如出一轍，法官都是以受襲者
是否驚恐，作為入罪標準。

兩宗案件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法官在看過現場錄影
片段中受襲者神情後，均主觀臆測，受襲者未受驚嚇，
推翻受襲者在法庭上關於他們受襲時心理狀態所給予的
證供，因而判斷原審法官判被告有罪是「不安全和不穩
妥的」，繼而判被告脫罪。
但兩位高等法院法官似乎忽略了一種情況，就是無論特

首或署理總督察，基於他們的職位或訓練，都可能有表現
處變不驚的特質，但並不等於他們內心不驚恐、不擔憂，
不能光靠觀看影片片段而判斷他們沒有受驚嚇。
這就是為何在這兩宗案件中，司法程序都要求梁振英和

署理總督察上庭給口供，目的就是要澄清兩位證人在受襲
時的心理狀態。而兩位高等法院法官在判詞中所作出的判
斷，明顯否定了梁振英與署理總督察的口供，而簡單主觀
地以錄影片段中受襲者的反應作出受襲者沒有憂慮被襲擊
的結論。並因此判斷，這是合理疑點，判上訴人得直。

筆者認為，兩位高等法院法官的判斷不合常理，作出
的推論相當牽強，給人的印象是，法官以主觀意志主導
案件證據的取向，未有對案件作全盤考慮，這樣的判斷
才是最不安全和不穩妥。
特別是在吳文遠案中，邱官更在判詞中加入自己對檢

控當局的主觀臆測意見，表示該案有充足證據證明吳文

遠有襲擊梁振英，質疑控方因梁當時是特首身份，因而
作出「一個表面看來不合常理的檢控決定」，並表達他
覺得控方的做法明顯值得商榷和令人不安。

律政司馬上澄清，特區政府檢控工作不受個別人士的
地位所影響，只會就事實和證據公平公正作出檢控。無
論如何，法官的個人揣測十分不恰當，給人的印象是他
有政治前設，針對控方。一般市民會覺得，法官對控方
檢控有強烈的個人意見，那麼他的裁決會否公平公正？
會否不偏頗呢？

傳遞鼓勵暴力行為的錯誤信息
另外，吳文遠有襲擊犯罪行為，他掟出的三文治擊中署

理總督察的身體，吳亦坦承有襲擊意圖，竟然可脫罪，市
民不禁會問，法治公義何在？這是本案最荒謬的地方。

法庭一再判襲擊時任特首梁振英的疑犯脫罪，放生訴
諸暴力的襲擊者，給社會傳遞錯誤信息，就是法庭有意
無意容許以爭取自由之名而使用暴力，等同變相鼓勵暴
力行為，這絕對是對香港法治的衝擊。
法庭當然要保護市民的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以及遊

行集會示威的自由。但遺憾的是，法庭近期判決的客觀
效果，縱容激進分子使用暴力，而不是和平理性地表達
意見，這樣的結果極不理想，必須改正。律政司應在詳
細研究法庭判詞後提出上訴，以澄清高等法院法官的某
些法律觀點，望能撥亂反正。

吳文遠案上訴得直變相縱容暴力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由於當區議員莊永燦病逝，油尖旺大南選區將於本月
24日舉行補選。建制派由經民聯派出莊永燦的徒弟李思
敏出選，反對派則由前工黨主席胡穗珊牽頭成立的「社
區前進」李國權出選。顯然，這是一場建制派與反對派
候選人的對決。

不過這次反對派的部署與以往大有不同：一是反對派
候選人並沒有過分強調其反對派的背景和身份，儘管一
眾反對派大佬亦有落區協助宣傳，但在宣傳上沒有凸顯
其激進社運的政治背景，令到不少街坊甚至不知道李國
權是代表反對派，不知道他的激進背景，還以為他是獨
立的政治素人。

二是反對派在這次補選上幾乎沒有打任何政治牌，更
沒有炒熱政治爭議。固然，區議會選舉一般不以政治牌
作主打，但反對派候選人以往在政綱上都必定會加上一
些政治議題，但這次選舉有關政治牌卻不復見，取而代
之是什麼「社區充權」、「社區參與」、「扎根民
生」。反對派候選人絕口不談政治，「民生」「地區」
掛在口邊，在以往選戰中實屬少見。

然而，有傳媒揭發在選舉期間官仔骨骨、以「社區文
青」示人的李國權，其真面目是激進的社運青年。他在

2016年接受網媒專訪時曾透露，自己是邊緣青年，生
活相當頹廢，在中學會考後曾經做清潔、收銀員、藥
房、餐廳和網吧，但每一份工作都不長久，「夜晚就由
旺角飛單車去到尖沙咀碼頭，識下女仔，嗰時都唔知自
己想點。」2014年他更參與非法「佔中」，聲言這是
他「人生重要一章」。當年金鐘清場，他更指要坐着等
待被捕，並揚言被捕不是愚蠢行為，而是具有很重要的
象徵意義云云。及後他又參選過特首選委選舉，雖然大
敗而回，但已反映他熱衷搞政治勝過地區民生事務。
奇怪的是，既然李國權認同抗爭，甚至參與非法「佔

中」，大可以光明正大在地區傳播，在反對派心目中，
參與「佔中」應是「政治資本」，又何用遮遮掩掩，連
「佔中」都不提？

近年一些「佔中」分子紛紛由激進社運青年，變臉成為
「社運文青」，絕口不談政治，反而大談什麼「社區參
與」、「社區充權」，這樣一百八十度的改變，有三個原
因：一是在「雨傘組織」在「佔中」後的2015區議會選
舉，大舉落區參選，他們以為憑着「佔中」「餘威」，可
以激發青年出來投票，結果大敗而回，「雨傘組織」幾乎
全軍覆沒，令他們發覺主打激進路線在區選是此路不通，

必須喬裝打扮，不能再以社運鬥士面貌示人。
二是隨着確認書制度的全面落實，「港獨」、「自

決」分子渾水摸魚參選，很難通過，所以一眾「自
決」、「佔中」分子為了議席，紛紛改換門庭，不再打
出「自決」招牌，不再高舉「傘後組織」名堂，就如
「香港眾志」一班有志參選的投機分子，都相繼退黨蟬
過別枝，不少激進社運青年都要化身「社運文青」，以
圖入閘。
三是近年政府及一些慈善團體為支援基層市民，在社

區上設立了大批資助計劃供團體申請，惹來一班「傘後
組織」垂涎。為了取得這些資源，他們為此成立不同的
新地區組織，有聚焦社區參與，有協助市民家居維修，
有為居民提供社工服務等等，通過這些組織取得資源，
從而開展地區工作。
不少「傘後組織」近年相繼轉型，組成不同的社區團

體，而激進「社運青年」，也突然變成溫文爾雅、不談
政治的「社區文青」。然而，他們真的改過前非嗎？如
果是誠心改過，又怎會故意隱瞞「佔中」、掩飾以往的
禍港行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今日喬裝打扮，說到
底，還是為了議席而已。

「佔中」分子為何變臉「社區文青」？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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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少女在台灣遭男友殺害案，由於香
港和台灣沒有刑事司法互助，變相令逃返

香港的疑犯不用受到法律審訊。對此，保安局建議修訂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和《逃犯條例》，刪除
條例中不適用於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部分的限制，容許
一次性個案方式適用於香港與任何未與其簽訂有長期移
交安排的地方，並建議處理個案時，由行政長官發出證
明書，在不驚動逃犯或公開披露個案細節的情況下，啟
動臨時拘捕及移交的請求。
然而，當政府將修改方案提交立法會討論時，反對派

議員卻一味阻撓，上綱上線，完全不顧法治和公義，企

圖藉此製造破壞「一國兩制」和詆毀內地法制的議題，
讓香港淪落成為「逃犯天堂」。
由於歷史等原因，香港與台灣、澳門和內地至今

仍未有一套移交逃犯機制。此次保安局提出的修
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有助堵塞現時香港的法律
漏洞。在司法實踐中，為了防止嚴重刑事罪犯逃脫
犯罪地，國與國之間、國與地區之間、地區與地區
之間互相簽訂移交罪犯等司法互助協定是平常的事
情。香港基本法第九十六條也規定，「在中央人民
政府協助或授權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與外國
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如今，特區政府

也與其他20多個司法管轄區簽訂了移
交逃犯協定，這充分證明了，制度不
同絕對不會成為影響共同打擊犯罪、
彰顯法律公義的藉口。
條例的修改也正正顯示了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和香港法治核心價值，不容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在
條例的運作機制上，也完全保障了疑犯的基本人權和公
義，並且將移交安排規範化，令犯罪者得到公正的法律
制裁。鑒於香港少女在台兇殺案凸顯香港現行法例的漏
洞，香港與台灣、澳門及內地等應該簽訂長期雙邊移交
逃犯協定。

香港不能成為「逃犯天堂」
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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